
 

 
 
 
 

2019年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学术年会通知 
（第二轮) 

 

桂医协函【2019】037号 

各相关单位： 

为促进广西眼科医学事业的发展，规范眼科疾病诊疗技术在各级

医院的应用，围绕中国医师协会“服务、协调、自律、维权、监

督、管理”的宗旨，重点发挥各专业委员作用，突出学术内容，充

分体现眼科医师分会行业组织特色，为全区眼科学界医务人员提供

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的学术平台，推进

全区眼科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经研究，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

会定于2019年3月29-31日在广西柳州市举办2019年广西医师协会眼

科医师分会学术年会、分会学术委员会、分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暨眼

科学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大会将邀请国内外专家作专题讲座，会

议将以专题讲座、大会论文交流、病案讨论、手术视频展示等形式

进行，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同道参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会对象： 

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第一届全体委员、广西区内各级医

疗机构眼科专业人员以及国内外眼科医师。 

二、会议内容： 

（一）2019年3月29日17:00召开2019年第一次广西医师协会眼科

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评选首届优秀广西眼科医师等事宜（详见

附件1、2、3）。 

（二）2019年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全体委员会会议； 

（三）2019年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学术年会暨眼科学继续

医学教育学习班。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1、注册时间：2019年3月29日14:30-21:00； 

（常务委员需于3月29日16:30前报到）；  

2、学术会议时间：2019年3月30-31日上午； 

3、注册及会议地点：莲花山庄（地址：柳州市城中区桂柳路80

号）； 

4、撤离时间：2019年3月31日下午。 



四、会议费用： 

（一）参会代表交会务费 800元/人(依税局要求，开具发票需

提供单位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请参会代表提前准

备）；柳州市外参会代表食宿由大会统一安排,往返交通费、住宿费

自理，费用可回单位申请报销。 

（二）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缴纳2019-2020年度专科

会员会费：委员100元/年/人、常委及以上职务者200元/年/人。 

五、注册事项： 

1、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必须参加会议或委派代表注

册参会，连续2次不参加会议视为自动放弃委员资格。 

2、会议结束时授予自治区级医学继续教育I类学分。 

3、请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各位常务委员及以上职务者负

责核实所在地区内通知是否发放到位；请各级医院眼科主任大力鼓

励和支持有关人员参会。 

六、报名方式:请参会者于3月18日前将参会回执填好并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送至邮箱：gxykysfh@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2019年

眼科医师分会年会回执”。以便会务组安排会务工作。 

七、住宿预订： 

大会住宿酒店：莲花山庄（地址：柳州市城中区桂柳路80号） 

住宿标准：单间：430元/天；双床房：215元/床/天。 

预订方法：需要住宿的参会代表，请在回执中注明订房信息，

并联系会务组关培键会务秘书于3月18日前预交订房全款，由会务组

统一与酒店订房，3月18日后会务组将不再办理订房事宜，不预订住

房者请自行安排住宿。 

八、会务联系人: 

眼科医师分会：陈琦 18977782107；关培键 13457069092 

广西医师协会：唐雅晶18977289880 

九、会议通知及相关信息请关注广西医师协会微信公众号

“guangximda”查询和下载。 

                                                      

                                                 广西医师

协会 
 

                                                 2019年3

月7日 

 



2019年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学术年会暨眼科新进展学习班回执 

附件1 

关于推荐评选首届广西优秀眼科医师的通知 

 

眼科医师分会各位常委： 

为了鼓励广西眼科医师努力做好工作，调动广西眼科医师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繁荣我区的眼科事业，为广大广西眼科患者提供优质的

诊疗服务。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拟开展评选广西优秀眼科医师

的活动。现将《首届广西优秀眼科医师评选条例（试行）》发给你们，

请按条例规定推荐候选人，推荐的相关事项如下：    

（1）每位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常委（包括主任委员和副主

任委员）可各推荐广西优秀眼科医师候选人一名；不能自荐。 

（2）评审委员会由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常委组成。 

（3）候选人将由眼科医师分会组织评审委员会在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上进行民主投票遴选出首届“广西优秀眼科医师”名单，并

在2019年的全区眼科医师分会年会上表彰。 

（5）“广西优秀眼科医师”候选人推荐表请务必于2019年3月22

日前发至眼科医师分会工作邮箱：gxykysfh@.163.com。 

（6）联系人：陈琦18977782107。邮箱gxykysfh@.163.com 

 

 

                                              广西医师协会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是否

住宿 

单间或拼

房请注明 

住宿

天数 

         

         

mailto:陈琦18977782107。邮箱gxykysfh@.163.com


                                              2019年3月7日  

 

 

 

附件2 

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 

广西优秀眼科医师评选条例（试行） 

（2019年3月7日） 

 

第一条 为表彰在眼科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会员，调动我区广

大眼科医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我区眼科事业，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拟

设立“广西优秀眼科医师”称号。  

第二条 广西优秀眼科医师评选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 

第三条 广西优秀眼科医师的推荐、评审和表彰中，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

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四条 广西优秀眼科医师授以在眼病防治、学术研究、防盲治盲以及自律维权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眼科医师，特别是在基层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眼科医师。(眼科执业助理

医师需在眼科专业领域工作3年以上) 

第五条 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优先从获得全国性、地区性各种眼科医师奖的获奖人员

中，以及为广西争光，在一带一路活动做出贡献。推荐广西优秀眼科医师。 

第六条 广西优秀眼科医师在召开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全区大会之前评选，最多每次

10名，并在大会上表彰。名额分配为自治区级单位3人，市级单位5人，县级单位2

人。 

第七条 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常委会组成广西优秀眼科医师评审委员会，负责广西优

秀眼科医师的评审工作和获表彰人的确定。广西优秀眼科医师评选委员会会议须有

三分之二以上评审委员出席方能召开，如果评审委员会成员被推荐为广西优秀眼科

医师的候选人时，将实行回避，不参加涉及本人的评审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别候选

人经评审委员会投票后按相应分配名额的名次先后产生。(如投票出现票数一样的

情况，则并列获奖。) 

第八条 广西优秀眼科医师评选接受以下单位和个人的推荐： 

（一） 自治区内各地市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 

（二） 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第九条 每位推荐人限额推荐广西优秀眼科医师候选人1名，并对其所推荐人员负责。每一

独立法人单位被推荐的候选人不得超过2名，推荐时应填写推荐书。提供真实、可

靠的推荐材料。推荐书的内容应包括推荐人的一般情况，被推荐人（或单位）的一

般情况和推荐理由。不得自荐。 

第十条 广西优秀眼科医师由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或其委托人颁发证书。 

第十一条 以不正当手段骗取广西优秀眼科医师称号者，由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撤销其

奖励，追回证书。 

第十二条  推荐人和推荐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或协助他人骗取广西优秀眼科医师称号的，由

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取消其任职周期内推荐资格，并通报批评。 



第十三条  参与广西优秀眼科医师评审活动的有关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发现后根据情节给予通报和相应处理。 

第十四条  本条例由广西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附件3 

首届广西优秀眼科医师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地  

出生日期 年         月 民  族  

职    务  职    称  最高学位  

从事专业  毕业学校 
 

执业证书号码  

所在单位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手    机  电子信箱  

推荐人姓名  推荐人单位  

推荐人手机  推荐人电邮  

被推荐人简历（可附另页）： 

 

 

 



被推荐人在眼病防治、学术研究、防盲治盲以及自律维权中的突出贡献（限800字）   

（可附另页） 

 

 

 

 


